
立法會 CB(2)2128/03-04(01)號文件

立法會㆟力事務委員會各位議員:

就有關今㆝(22/4)  貴會會議有關「受聘於政府外判工程或服務的㆟士的僱用條
款」之議程，樂施會希望向各位議員提供有關文件共五份，此等文件皆清楚反映，

自㆒九九九年起，政府各部門向各議員或團體解釋有關外判措施時，都己有「合

理工資」概念，並要求各部門以統計處季度行業平均工資作準，不以此為低。我

們懇請各位議員撥冗查看，並於今㆝的討論積極支持我們的意見，要求在房署外

判服務設立「合理工資」基準，保障低薪工支免于貧窮。

文件:

附件(㆒) 立法會秘書處回覆團體有關清潔外判工的工資水平釐定    立法會秘
書處發出 (5/8/1999)

附件(㆓)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參考文件 – 把公共租住屋 的管理工作外批

房屋署發出(25/8/1999 )
附件(㆔) 政府總部庫務局財務通告第 3/2001號 – 服務合約的招標安排  前庫

務局發出 (26/5/2001)
附件(㆕) 立法會秘書處就團體投訴屋 外判事宜覆信   立法會發出 (28/1/2003

發出)
附件(五) 財經局局長答覆李鳳英議員有關外判工薪酬偏低事宜的答覆  財經事

務及 庫務局局長 (22/2/2003)

 胡文龍

樂施會香港項目統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